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提交下述文件，供各議員參考  :

文件名稱 行政會議

日期

在憲報公布

日期

《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

《〈 2003 年道路交通 (暫時減低新
界的士收費 )規例〉 (廢除 )規例》

《〈 2003 年道路交通 (暫時減低新
界的士收費 ) (第 2 號 )規例〉 (廢除 )
規例》

提早終止新界的士短期收費優惠

二零零三年

七月八日

二零零三年

七月十一日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二零零三年七月八日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

《〈 2003 年道路交通 (暫時減低新界的士收費 )規例〉 (廢除 )
規例》

《〈 2003 年道路交通 (暫時減低新界的士收費 ) (第 2 號 )
規例〉 (廢除 )規例》

提早終止新界的士短期收費優惠

引言

在二零零三年七月八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

官指令  –

( a )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 7 (1C)條制定《〈 2003 年道路交
通 (暫 時 減 低 新 界 的 士 收 費 )規 例 〉 (廢 除 )規 例 》 (見 附 件
A)，廢除使新界的士短期收費優惠得以生效的《 2003 年道
路交通 (暫時減低新界的士收費 )規例》；及

( b ) 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制定《〈 2003 年道路交通 (暫時減
低新界的士收費 ) (第 2 號 )規例〉 (廢除 )規例》 (見附件 B)。
這 條 規 例 的 目 的 是 廢 除 《 道 路 交 通 (暫 時 減 低 新 界 的 士 收
費 ) (第 2 號 )規例》，後者規定的士司機在優惠期內須展示
收費換算表及在的士收費收據上以人手標明按經修改的收

費表所收取的適當收費。

背景及論據

一般背景

2 . 在二零零三年六月三日的會議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通過制定《道路交通 (暫時減低新界的士收費 )規例》及《道路交通
(暫時減低新界的士收費 ) (第 2 號 )規例》，使一項為期六個月的新
界的士短期收費優惠得以由二零零三年六月八日起生效。

3 . 政府當局有責任順應新界的士業 界的訴求、確保市場上有

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及回應社會對降低公共交通收費的要求。我們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有關新界的士短

期收費優惠的具體建議，委員會支持政府實施有關的優惠。

附件 A

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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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這項短期收費優惠是由以運輸署 新界的士事務會議的所有

十個新界的士商會成員為代表的新界的士業界自發提出的。這個事

務會議是一個有效的溝通機制，讓當局諮詢業界。該機制在許多的

情形已證明有效，當中包括的例子有過去提高的士收費的申請 (當
局在當其時是根據在事務會議中所反映的大多數意見而作出跟進 )
及 放 寬 停 車 限 制 。 在 處 理 這 些 事 宜 時 ， 業 界 並 沒 有 作 出 重 大 的 爭

論。

5 . 起初，反對優惠的新界的士司機 只有少數，然而隨 情況

的改變，反對聲音增多。在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部分反對短期收

費優惠的新界的士司機發起了一項慢駛抗議行動。他們認為收費優

惠會嚴重影響前線司機的收入。另外，有報道指出部分與非法提供

收費折扣的組織有關的司機，由於能夠吸納一大部分的長途新界的

士 旅 程 ， 故 此 強 烈 反 對 該 短 期 收 費 優 惠 ， 以 免 他 們 的 生 意 受 其 影

響。

6 . 我們在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及七 日約見有關的新界的士司

機 代 表 ， 並 向 他 們 表 示 ， 該 項 短 期 收 費 優 惠 是 為 大 部 分 業 界 所 支

持，而且可能有助增加他們的生意額。此外，提供收費優惠亦有助

減輕市民交通費的負擔。

7 . 為消除司機的憂慮及在與該十個 主要的新界的士商會進一

步 商 討 後 ， 在 收 費 優 惠 會 如 期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六 月 八 日 實 施 的 基 礎

上，我們同意進行一項調查，以確定業內所有有關人士是否認為應

繼續實施該項短期收費優惠。我們也同意及早完成調查，以便在優

惠實施一個月內就未來路向作出決定。

8 . 我們聯同新界的士業界實施了一 系列的措施，以推廣該項

短期收費優惠。這些措施包括在特定的士站展示大型宣傳橫額、在

電台播放政府宣傳聲帶及向乘客及遊客派發收費優惠告示。

9 .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成立了一個小 組委員會，審視該兩條為

實施短期收費優惠而制定的規例。我們在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九日的

會議上告知小組委員會，我們會進行新界的士業界、的士乘客及的

士咪錶讀數調查。小組委員會建議我們應只採用新界的士業調查的

結果決定是否繼續實施這項優惠，因為這是業界的理解。

為期一個月的試驗之結果

( a ) 的士乘客調查及的士咪錶讀數調查

10 . 進行這兩項調查，是為了幫助我 們能更了解該項優惠對業

界的影響，與及業界一般的營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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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的士乘客問卷調查旨在評估乘客 對短期收費優惠的認知和

意見。有大約 1 ,800 名新界的士乘客接受訪問，他們的回應如下  -
是 否

( a ) 受訪者有否多乘搭的士 35% 65%
( b ) 受訪者會否多乘搭的士 46% 54%

12 . 就的士咪錶讀數調查方面，結果顯示，在二零零三年六月

八日至七月三日期間 (即收費優惠實施後 )每部新界的士的每日平均
載客車程次數，每日平均收費公里和每日平均車資收入，與二零零

三年三月至五月期間比較，都有上升。顯示有關改變的圖表載於附

件 C。圖表顯示  -

( 1 ) 長途乘客 (即 3 .4 公里或以上 )的增幅尤為顯著。這表示在嚴
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出現後的時期，該項短期收費優惠

為新界的士帶來了額外的長途生意；及

( 2 ) 不受優惠計劃影響 ( 3 . 4 公里以下 )的短途車程持續下跌。其
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過後，部份

乘客轉為利用其他交通工具。

(b ) 新界的士業界調查

13 . 這項調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以 新界的士司機為對象，另

一部分則以新界的士車主為對象。問卷的詳細設計已考慮到的士業

界的意見，而他們亦同意每部分的調查結果所佔比重相同。我們從

新界的士司機收回 3 ,454 份有效問卷，數目相當於在職司機的估計
總數約 75%。至於從新界的士車主收回的有效問卷則有 1 ,528 份，
相當於註冊新界的士車主的總數約 54%。

14 . 整體而言，調查顯示約有 80%受訪者 (包括約 86%的士司機
和 74%的士車主 )反對繼續實施短期收費優惠。根據調查結果，大
多數新界的士業界人士的意見都認為應終止該項短期收費優惠。

業界意見

15 . 在調查進行前，十個主要新界的 士商會和的士司機代表均

同意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他們認為，倘若新界的士業界

調查的結果顯示大多數意見支持提早終止該項短期收費優惠，當局

應採取即時行動將新界的士的收費率回復到原來的水平。

16 . 運輸署在二零零三年七月五日向 新界的士業報告各項調查

的結果。基於新界的士業界調查的結果，的士業界要求該短期收費

優惠應盡快終止。

附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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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的評估

17 . 在跟進新界的士短期收費優惠的 建議當中，政府已適時及

有 效 地 回 應 業 界 的 訴 求 。 新 界 的 士 業 界 從 該 項 優 惠 亦 獲 得 一 些 好

處，包括市場推廣及改正由於非法提供收費折扣而引起的業界不公

行為。因應業界及立法會小組委員會委員對個別新界的士從業人士

的非法行為影響到守法的士從業人士的利益之關注，我們已針對非

法的士電召服務加強執法行動。在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

期間，警方及電訊管理局共進行了 6 次聯合行動，在大埔、元朗及
屯門等多個地區截查約 210 輛的士，撿獲懷疑非法無線電通話機
24 部，及拘捕了 19 名相關的的士司機。這些執法行動能有效遏止
這類非法行為，並希望可有助確保市場上有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

這些檢察行動會繼續。

18 . 這次事件亦引致我們就現行的諮 詢機制及程序進行檢討，

以期包括一些並非主要的士商會會員之的士司機的代表。

有關規例

19 . 《〈 2003 年道路交通 (暫時減低新界的士收費 )規例〉 (廢除 )
規例》將廢除《 2003 年道路交通 (暫時減低新界的士收費 )規例》，
由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二日起生效。

20 . 《〈 2003 年道路交通 (暫時減低新界的士收費 ) (第 2 號 )規
例〉 (廢除 )規例》與上文第 19 段所述規例相關，它將廢除《 2003
年道路交通 (暫時減低新界的士收費 ) (第 2 號 )規例》，由二零零三
年七月十二日起生效。

立法程序時間表

21 . 為了盡快終止短期收費優惠，我 們計劃在二零零三年七月

十一日把載於附件 A 及 B 的兩條規例刊憲，並由二零零三年七月
十二日起把新界的士的收費率回復到原來的水平。立法程序時間表

如下  -
規例刊憲 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一日

回復原來的收費率 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二日

建議的影響

22 . 建議對生產力、財政、環境、可 持續發展及公務員均無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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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23 .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成立了一個小 組委員會，審視該兩條為

實施新界的士短期收費優惠而制定的規例。小組委員會已在二零零三

年六月十九日舉行第一次會議。在會上，委員得悉我們計劃進行有

關的調查，並促請當局應依循新界的士業界 (特別是的士司機 )的理
解，就短期收費優惠的未來路向所作的決定應純粹以業界調查的結

果為基礎。我們其後發表公開聲明，表示會根據新界的士業界調查

結果所反映的大多數意見，就短期收費優惠的未來路向作出決定，

而其他的相關資料，如從其他調查所得的乘客意見及新界的士營運

數據，則主要用作參考。

24 . 我們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七日向小 組委員會簡介各項調查的

結果，委員會支持政府盡快終止短期收費優惠的計劃。

宣傳安排

25 . 我們會安排發言人處理傳媒的查詢。

負責人員

26 . 本文件的負責人為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助理秘書長羅建偉先

生，其電話號為 2189  2101。

政府總部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二零零三年七月八日



《〈2003 年道路交通(暫時減低新界的士收費)規例〉

(廢除)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第 7(1C)條訂立 )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3 年 7 月 12 日起實施。

2. 廢除

《2003 年道路交通(暫時減低新界的士收費)規例》(2003 年第

146 號法律公告)現予廢除。

行政會議秘書

行政會議廳

2003 年     月    日

註釋

本規例自 2003 年 7 月 12 日起廢除《2003 年道路交通(暫時減低

新界的士收費)規例》(2003 年第 146 號法律公告)。該規例實施的暫時

減低租用新界的士的收費率措施因此而終止。

附件 A



《〈2003 年道路交通(暫時減低新界的士收費)(第 2 號)規例〉

(廢除)規例》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第 7 ( 1 )條訂立 )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3 年 7 月 12 日起實施。

2. 廢除

《2003 年道路交通(暫時減低新界的士收費)(第 2 號)規例》

(2003 年第 147 號法律公告)現予廢除。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2003 年     月    日

註釋

本規例自 2003 年 7 月 12 日起廢除《2003 年道路交通(暫時減低

新界的士收費)(第 2 號)規例》(2003 年第 147 號法律公告)。該規例與

一項暫時減低租用新界的士的收費率措施有關，並規定該等的士的司機

須展示收費換算表和在車費收據上標明適當收費。由於該項減低收費率

措施已終止，本規例取消該等規定。

附件 B



新界的士主要營運數據

(二零零三年一月至七月)
附件C

備註

1. 2003年1月的數據是為基本指數100.

備註

1. 2003年1月的數據是為基本指數100.

每部新界的士的每日平均載客車程次數之指數變動 (相對於2003年1月)

103.9

93.0

79.9

89.1

93.9

89.1

83.2
80.7

77.5

111.9

95.4

83.5
86.2

88.1

82.6

95.4

101.6

72.3

81.7

82.6

78.9

92.3
90.0

95.5

91.0

83.6

80.2

70.0

75.0

80.0

85.0

90.0

95.0

100.0

105.0

110.0

115.0

03年2月 03年3月 03年4月 03年5月 03年6月
1-7日

03年6月8-14日
(優惠的第1個星期)

03年6月15-22日
(優惠的第1個星期之後)

03年6月23-30日
(優惠的第2個星期之後)

03年7月1-3日
(優惠的第3個星期之後)

時段

指數
 (備註 1)

總數 長途 (即3.4公里或以上) 短途 (即3.4公里以下)

每部新界的士的每日平均收費公里之指數變動(相對於2003年1月)

108.9

93.5

80.7

86.3

90.8
87.5

85.6
84.0

90.5

114.6

83.8

90.2
88.0

104.6
102.4

89.1

80.4 79.5

74.6

87.8

88.981.9

94.3

87.1

92.8

79.2

92.6

70.0

75.0

80.0

85.0

90.0

95.0

100.0

105.0

110.0

115.0

120.0

03年2月 03年3月 03年4月 03年5月 03年6月
1-7日

03年6月
8-14日

(優惠的第1個星期)

03年6月
15-22日

(優惠的第1個星期之後)

03年6月
23-30日

(優惠的第2個星期之後)

03年7月
1-3日

(優惠的第3個星期之後)

時段

指數 (備註 1)

總數 長途 (即3.4公里或以上) 短途 (即3.4公里以下)



新界的士主要營運數據

(二零零三年一月至七月)
附件C

備註

1. 2003年1月的數據是為基本指數100.
2. 6月8-14日至7月1-3日期間的每日平均車資收入反映在短期收費優惠下的車資收入.

每部新界的士的每日平均車資收入之指數變動(相對於2003年1月)

105.3

93.4

83.3

88.8

95.5

86.8
85.0

87.5 88.0

80.0

85.0

90.0

95.0

100.0

105.0

110.0

03年2月 03年3月 03年4月 03年5月 03年6月
1-7日

03年6月
8-14日

(優惠的第1個星期)

03年6月
15-22日

(優惠的第1個星期之後)

03年6月
23-30日

(優惠的第2個星期之後)

03年7月
1-3日

(優惠的第3個星期之後)

時段

指數 (備註1)

每日平均車資收入


